－運動心力量、客製化體育育樂營－

桃園市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暑期辦理各項體育育樂營實施計畫
一、依據：1、本府112年「暑期保護青少年-青春專案」工作。
          2、本市國民中小學社團活動實施要點。

二、目的：推廣國民中小學學生健康休閒育樂活動，鍛鍊學生體能，培養良好運動技能，並增進師生的團結向心力，特訂定桃園市112年度國民中小學暑期辦理體育育樂營實施計畫。

三、主辦單位：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。
四、補助對象：本市所屬各國民中、小學。
五、活動期程：112年7月至8月(暑假期間)。
六、申請日期：以公文規定時間為準。
七、實施方式：各校依實際情況自行擇定辦理「暑期體育育樂營」各式營隊。
八、補助標準：每項育樂營活動定額補助2,100元，各校申請補助上限為3項育樂營活動，經費不足部分請各校自籌，或依使用者付費原則酌予收費。
九、補助項目：以教師鐘點費、業務費、消耗性器材等為主，並不得用於設備購置，說明如下：
（一）教師鐘點費：外聘教師每節1,600元(含)以下；內聘教師每節800元(含)以下，且於課後或非上班時間方得支領。
（二）業務費：用於印刷費、膳費(上限為每人每餐100元、茶水費每日20元)、雜支等相關項目。
（三）消耗性器材：於育樂營使用單價未達1萬元之器材。

十、辦理原則：

（一）參加對象：除校內學生外，請開放本市他校學生報名參加。另以參加人數外加5%名額予外縣市學生報名參加為原則（計算方式：倘原訂本市學生參加人數60名，外縣市名額則為3名，總人數為63名）。

（二）每項體育育樂營至少辦理2天（16小時），得連續或跨週辦理，各項目可分開辦理或同時舉行。
（三）清寒或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得免費參加，請由本局補助款項下支應。
（四）各校可函請本市體育總會或各單項委員會配合協助辦理。

十一、申請程序：

（一）請欲申請之學校於公文期限內至google表單填寫完整資訊，並上傳育樂營申請表核章掃描檔至google表單內(正本請各校自行保存)，俟審核通過後，由本局核定補助各校育樂營活動(上限為3項)及金額。

（二）為配合青春專案教育部考核，請各校務必於112年8月24日(星期四)前繳交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收支結算表至本局。(暑假期間人員交接時，請務必確實交接本項業務，避免延遲繳交上述文件)

十二、獎勵：
（一）各辦理活動學校：工作人員表現優良者，核敘嘉獎1次3名，每增加乙項活動增加1名（例如：○○國小辦理3項暑期體育育樂營，則工作人員嘉獎1次共5名），上限為9名。
（二）依「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」規定，各校教職員平時獎勵記功二次以下案件授權各校核定發布。

十三、經費來源：本局年度預算內支應。

十四、本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現行有關規定辦理。

十五、本計畫陳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